
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发〔2018〕4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 

2018 年 12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是指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

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 6项专项附加

扣除。 

  第三条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遵循公平合理、利于民生、简便易行的原则。 

  第四条 根据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专项附加

扣除范围和标准。 

  第二章 子女教育 

  第五条 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100

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学历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中等

职业、技工教育)、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 

  年满 3岁至小学入学前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子女，按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第六条 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

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第七条 纳税人子女在中国境外接受教育的，纳税人应当留存境外学校录取通知

书、留学签证等相关教育的证明资料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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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继续教育 

  第八条 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学位）

教育期间按照每月 400 元定额扣除。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不能超

过 48 个月。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

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 3600 元定额扣除。 

  第九条 个人接受本科及以下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符合本办法规定扣除条件

的，可以选择由其父母扣除，也可以选择由本人扣除。 

  第十条 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

育的，应当留存相关证书等资料备查。 

  第四章 大病医疗 

  第十一条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

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累计超过 15000 元的部

分，由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时，在 80000 元限额内据实扣除。 

  第十二条 纳税人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本人或者其配偶扣除；未成年

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其父母一方扣除。 

  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按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分

别计算扣除额。 

  第十三条 纳税人应当留存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报销相关票据原件（或者复印件）

等资料备查。医疗保障部门应当向患者提供在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本人年度医

药费用信息查询服务。 

  第五章 住房贷款利息 

  第十四条 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

过 240 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 

  本办法所称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 

  第十五条 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

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其贷款利息支出，婚后可以

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由购买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

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

变更。 

  第十六条 纳税人应当留存住房贷款合同、贷款还款支出凭证备查。 



  第六章 住房租金 

  第十七条 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

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一）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

扣除标准为每月 1500 元； 

  （二）除第一项所列城市以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扣除标准

为每月 1100 元；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 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 800 元。 

  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视同纳税人在主要工作

城市有自有住房。 

  市辖区户籍人口，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主要工作城市是指纳税人任职受雇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地区、州、盟）全部行政区域范围；纳税人无任职受雇单位

的，为受理其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税务机关所在城市。 

  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 

  第十九条 住房租金支出由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扣除。 

  第二十条 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

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应当留存住房租赁合同、协议等有关资料备查。 

  第七章 赡养老人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统一按照以下标准定

额扣除： 

  （一）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二）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度，

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000 元。可以由赡养人均摊或者约定分摊，也可以由

被赡养人指定分摊。约定或者指定分摊的须签订书面分摊协议，指定分摊优先于约

定分摊。具体分摊方式和额度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被赡养人是指年满 60 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

年满 60 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第八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四条 纳税人向收款单位索取发票、财政票据、支出凭证，收款单位不能

拒绝提供。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首次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将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提交

扣缴义务人或者税务机关，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报送税务机关，纳税人

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发生变化的，纳

税人应当及时向扣缴义务人或者税务机关提供相关信息。 

  前款所称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包括纳税人本人、配偶、子女、被赡养人等

个人身份信息，以及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与专项附加扣除相关的信息。 

  本办法规定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的相关资料应当留存五年。 

  第二十六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有责任和义务向税务部门提供或者协助核实以下

与专项附加扣除有关的信息： 

  （一）公安部门有关户籍人口基本信息、户成员关系信息、出入境证件信息、

相关出国人员信息、户籍人口死亡标识等信息； 

  （二）卫生健康部门有关出生医学证明信息、独生子女信息； 

  （三）民政部门、外交部门、法院有关婚姻状况信息； 

  （四）教育部门有关学生学籍信息（包括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学籍、考籍信息）、

在相关部门备案的境外教育机构资质信息； 

  （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有关技工院校学生学籍信息、技能人员职业资

格继续教育信息、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信息； 

  （六）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有关房屋（含公租房）租赁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机

构有关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支出信息； 

  （七）自然资源部门有关不动产登记信息； 

  （八）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有关住房商业贷款还款支出信息； 

  （九）医疗保障部门有关在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个人负担的医药费用信息； 

  （十）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涉税信息。 

  上述数据信息的格式、标准、共享方式，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及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商有关部门确定。 

  有关部门和单位拥有专项附加扣除涉税信息，但未按规定要求向税务部门提供

的，拥有涉税信息的部门或者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七条 扣缴义务人发现纳税人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要求纳

税人修改。纳税人拒绝修改的，扣缴义务人应当报告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应当及时

处理。 



  第二十八条 税务机关核查专项附加扣除情况时，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

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和

个人应当协助核查。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父母，是指生父母、继父母、养父母。本办法所称子女，

是指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父母之外的其他人担任未成年人的

监护人的，比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额一个纳税年度扣除不完的，不能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 

  第三十一条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另

行制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